
殷都区政务服务收费事项清单（2025年版）

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首
次登记（划

拨）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
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5、地役权；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2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不动产换证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3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损毁换证 驾驶证工本费 10元 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文件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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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4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不动产补证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5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
移登记（买

卖）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

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6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
岗位人员考
试报名（按
先进工作者
申报一级）

报名、考务、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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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7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机动车辖区
内转移登记

机动车行驶证
工本费

10元/证 1.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

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2.《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1］1128
号文件）机动车牌照费

小车（蓝牌）、大车（黄
牌）:100元/2片；挂车（黄

牌）:50元/片

8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遗失补证 驾驶证工本费 10元 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文件收费标准

9 安阳市殷都区林
业局

临时占用草
原

草原植被恢复
费缴费

《关于同意收取草原植被恢复
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一、进行矿藏勘查开采和工程
建设征用或使用草原的单位和
个人，应向相关省、自治区、
直辖市（以下简称省级）草原
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草原
监理站（所）缴纳草原植被恢

复费。
因工程建设、勘查、旅游等活
动需要临时占用草原且未履行
恢复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向
县级以上地方草原行政主管部
门或其委托的草原监理站

（所）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
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

施，以及农牧民按规定标准建
设住宅使用草原的，不缴纳草

原植被恢复费。
二、草原植被恢复费收费标准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另

行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第三十九条
因建设征收、征用集体所有的草原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
规定给予补偿；因建设使用国家所有的草原的，应当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对草原承
包经营者给予补偿。因建设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应当交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草原植被恢复费专款专用，由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用于恢复草原植被，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草原植被恢复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办法，由国务
院价格主管部门和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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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0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异议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40元/件；非住宅275元/

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

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
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
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
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
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

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
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
理不动产转移登记；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
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
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5、
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
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
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
费标准为零。（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
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2
、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
营权或者使用权；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5、地役权；6、抵
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
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
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
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
元。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一）按照本通知第一条
规定的收费标准减半收取登记费，同时不收取第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费：1、申
请不动产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的；2、不动产权利人姓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

份证明号码发生变更申请变更登记的；3、同一权利人因分割、合并不动产申请变更登
记的；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减半收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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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1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宅基地使用
权转移登记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12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换领机动车
号牌

机动车牌照费
小车（蓝牌）、大车（黄牌）:100
元/2片；挂车（黄牌）:50元/片

《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
文件）

13 安阳市殷都区林
业局

备案制的建
设项目占用
林地许可

森林植被恢复
费

（一）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
（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

地、苗圃地，每平方米10元；灌
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

每平方米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
3元。（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

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标准
2倍征收。（三）城市规划区的林

地，按照第（一）、（二）款规定
征收标准2倍征收。（四）城市规

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
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

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防
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属于
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对农村居民按规定标准建设住

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乡村道
路、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福利

院、卫生院等社会公益项目以及保
障性安居工程，免征森林植被恢复

费。法律、法规规定减免森林植被
恢复费的，从其规定。

《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
通知》（财税〔2015〕122号）；《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
（豫财综〔2016〕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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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4 安阳市殷都区林
业局

审批制、核
准制的建设
项目占用林
地许可

森林植被恢复
费

（一）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
（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
地、苗圃地，每平方米10元；灌

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

每平方米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
3元。（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
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标准
2倍征收。（三）城市规划区的林

地，按照第（一）、（二）款规定
征收标准2倍征收。（四）城市规
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

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

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防
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属于

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对农村居民按规定标准建设住

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乡村道

路、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福利

院、卫生院等社会公益项目以及保
障性安居工程，免征森林植被恢复
费。法律、法规规定减免森林植被

恢复费的，从其规定。

《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
通知》（财税〔2015〕122号）；《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
（豫财综〔2016〕10号）。

15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申领居民身
份证（补

领）
丢失补领 4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申领、换
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20元对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40元。

16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首次申领居
民身份证

（无需监护
人陪同）

申领 2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申领、换
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20元对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40元。

17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
工勤技能岗位

人员考试报名
（按岗位等级

证书申报三
级）

报名、考务、
培训、考核、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 培训费：高级工理论培
训收费标准为14元/天/人，技
能培训收费标准为19元/天/人
。考核费：高级工70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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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8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

工勤技能岗位
人员考试报名

（按技能竞赛
表彰申报一

级）

报名、考务、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19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地役权转移
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件；非住宅：550元/

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

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
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

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
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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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0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
岗位人员考
试报名（按
获得五一劳
动奖章表彰
申报一级）

报名、考务、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21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离婚
析产）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
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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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2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首
次登记（租

赁）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
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23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
岗位人员考
试报名（申
报五级）

报名、考务、
培训、考核、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 培训费：初级工理论培
训收费标准为10元/天/人，技
能培训收费标准为15元/天/人
。考核费：初级工40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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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4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继

承）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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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5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首
次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

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
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
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
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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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6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赠与
、受遗赠）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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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7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期满换证 驾驶证工本费 10元 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文件收费标准

28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存量
房买卖）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 13 —



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9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申领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

志

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验费（包括安
全技术性能检测

费和尾气检测

费）

由各地市发改委、物价局等部
门自行定价

按发改价格[2019]798号文件要求实行市场调节价

30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互

换）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
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同

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
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

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
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
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

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

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

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

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
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
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
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

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 14 —



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31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补领机动车
号牌

机动车牌照费
小车（蓝牌）、大车（黄
牌）:100元/2片；挂车（黄

牌）:50元/片

《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
文件）

32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房改
购房）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

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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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33 安阳市殷都区林
业局

批次用地项
目占用林地

许可

森林植被恢复
费

（一）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
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
、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
1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

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6元；宜
林地，每平方米3元。（二）国
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第
（一）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三）城市规划区的林地，
按照第（一）、（二）款规定
征收标准2倍征收。（四）城市
规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
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
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
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
按照第（一）、（二）款规定
征收标准征收；属于经营性建
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对农村居民按规定标准建设
住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
乡村道路、学校、幼儿园、敬
老院、福利院、卫生院等社会
公益项目以及保障性安居工

程，免征森林植被恢复费。法
律、法规规定减免森林植被恢

复费的，从其规定。

《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
通知》（财税〔2015〕122号）；《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
（豫财综〔2016〕10号）。

34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机动车迁出
辖区转移登

记

机动车牌照费 100元/2片 1.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

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2.《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1］1128
号文件）机动车行驶证

工本费
10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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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35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
岗位人员考
试报名（按
年度考核优
秀或优秀共
产党员申报
一级）

报名、考务、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36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异地申领居
民身份证
（换领）

丢失补领 4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申领、换
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20元对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40元。

换领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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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37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
登记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
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

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
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

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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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38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依生
效法律文书
转移）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

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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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39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首次

登记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元/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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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40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
移登记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
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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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41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兼并
、合并、分

立）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
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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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42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机动车身颜
色变更登记

机动车行驶证
工本费

10元/证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43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机动车共同
所有人变更

登记

机动车行驶证
工本费

10元/证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44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首
次登记（作
价出资（入
股）、授权
经营）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
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45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机动车注册
登记

机动车登记证
书工本费

10元/证

1.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

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2.《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1］1128
号文件）

机动车牌照费
小车（蓝牌）、大车（黄
牌）:100元/2片；挂车（黄

牌）:50元/片

机动车行驶证
工本费

10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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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46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
岗位人员考
试报名（按
岗位等级证
书申报二

级）

报名、考务、
培训、考核、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 培训费：技师理论培训
收费标准为15元/天/人，技能
培训收费标准为20元/天/人。

评审费：技师100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47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宅基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
建筑物、构
筑物所有权
首次登记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48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宅基地使用
权首次登记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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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49 安阳市殷都区林
业局

审批初步设
计的建设项
目占用林地

许可

森林植被恢复
费

（一）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
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
、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
1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

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6元；宜
林地，每平方米3元。（二）国
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第
（一）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三）城市规划区的林地，
按照第（一）、（二）款规定
征收标准2倍征收。（四）城市
规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
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
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
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
按照第（一）、（二）款规定
征收标准征收；属于经营性建
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对农村居民按规定标准建设
住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
乡村道路、学校、幼儿园、敬
老院、福利院、卫生院等社会
公益项目以及保障性安居工

程，免征森林植被恢复费。法
律、法规规定减免森林植被恢

复费的，从其规定。

《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
通知》（财税〔2015〕122号）；《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
（豫财综〔2016〕10号）。

50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补领机动车
行驶证

机动车行驶证
工本费

10元/证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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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51 安阳市殷都区人
民防空事务中心

人民防空工
程拆除补偿

审批

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 （6
级以上（含

6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9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

平方米1700元；三类人防重点
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重
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元。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四条  应当修建防空地

下室，但受客观条件 限制不能修建的，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批准。
经批准不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建设单位按照 国家和省的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
易地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根据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统一修建 。除国家
规定的易地建设费减免项目外，任何部门或者个人不得批准免缴、减缴易地建设费
。
2.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监察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人防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豫防办〔2009
〕100号 ） 对确因条件限制不能同步配套建设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应向建设
项目所在地人防部门申请易地建设。经建设项目所在地人防部门审核并报经上一级
人防部门批准后（省直单位和中央驻郑单位报省人防办批准），由建设项目所在地
人防部门向建设单位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后，统一就近安排易地建设人防工
程。
3.《关于规范人防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豫防办[2009]100号）第二条第二

款 根据我省防空地下室实际造价，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由建设单位按应建防空
地下室面积缴纳。其中，6级以上（含6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为：一类人防
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9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700元；三类人防重点城
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元。6B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
准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2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1100元；三
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000元。为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6B级
防空地下室的缴费面积按：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为5%；二类人防
重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的4%；三类人防重点城市（含县城、重点乡镇）按地
上总建筑面积为3%收费标准执行。"

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 （6B

级）

6B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

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
米12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1100元；三类人防重点
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重
点乡镇）每平方米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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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52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抵押权转移
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元/

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
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

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

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
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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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53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
移登记（企
业改制）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

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54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
移登记（生
效法律文书
权利转移）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

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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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作价
出资、入

股）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

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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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存量
房买卖加抵
押合并登

记）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160元/件、非住宅：

110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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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驾驶证初次
申领

场地道路驾驶
技能考试

申请A型、B型驾照/300元人次
申请C型驾照/200元人次

申请D型、E型驾照/50元人次
N、P、M等其他类型车/100元

人次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
格【2004】2831）有关规定

申请A型、B型
驾照/250元人

次

10元/证

实际道路驾驶
技能考试

申请A型、B型驾照/250元人次
申请C型驾照/150元人次

申请D型、E型驾照/60元人次
N、P、M等其他类型车/120元

人次

补考费

第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免费补
考一次；补考不合格的，再次
参加各科目考试，按同类标准

的50％收费

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和
相关知识考试

费

50元人次

58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
岗位人员考
试报名（按
国家发明专
利或实用新
型专利证书
申报一级）

报名、考务、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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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机动车使用
性质变更登

记

机动车行驶证
工本费

10元/证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60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
移登记（合
并、分立、
资产调拨）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

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61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
岗位人员考
试报名（按
工作年限申
报三级）

报名、考务、
培训、考核、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 培训费：高级工理论培
训收费标准为14元/天/人，技
能培训收费标准为19元/天/人
。考核费：高级工70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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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首
次登记（出

让）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
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63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机动车所有
人在管辖区
内迁移备案

机动车行驶证
工本费

10元/证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64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机动车发动
机变更登记

机动车行驶证
工本费

10元/证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65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驾驶证记满
分考试

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和
相关知识考试

费

25元

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文件收费标准

道路驾驶技能
考试费

C类科目三考试费75，A、B类
科目三补考费125，D、E类科

目三补考费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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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
岗位人员考
试报名（按
工作年限申
报四级）

报名、考务、
培训、考核、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 培训费：中级工理论培
训收费标准为12元/天/人，技
能培训收费标准为18元/天/人
。考核费：中级工50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67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
岗位人员考
试报名（按
岗位等级证
书申报四

级）

报名、考务、
培训、考核、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 培训费：中级工理论培
训收费标准为12元/天/人，技
能培训收费标准为18元/天/人
。考核费：中级工50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68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申领居民身
份证（换

领）

丢失补领 4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申领、换
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20元对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40元。

换领 20元

69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换领机动车
行驶证

机动车行驶证
工本费

10元/证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70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申领临时身
份证

申领临时身份
证

10元 10元/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2003]2322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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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安阳市殷都区人
民防空事务中心

城市单建地
下工程兼顾
人民防空需
要易地建设

审查

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6B

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2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

平方1100元；三类人防重点城
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重点

乡镇）每平方米1000元

《关于规范人防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豫防办[2009]100号）第二条第二款 
根据我省防空地下室实际造价，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由建设单位按应建防空地下
室面积缴纳。其中，6级以上（含6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为：一类人防重点
城市每平方米19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700元；三类人防重点城市和
其他城市（含县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元。6B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
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2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1100元；三类
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000元。为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6B级防
空地下室的缴费面积按：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为5%；二类人防重
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的4%；三类人防重点城市（含县城、重点乡镇）按地上
总建筑面积为3%收费标准执行。

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6级

以上（含
6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9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

平方米1700元；三类人防重点
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重
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元

72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首
次登记（政
府储备）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
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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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企业
改制）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
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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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安阳市殷都区人
民防空事务中心

城市单建地
下工程兼顾
人民防空需
要易地建设
审查（变

更）

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6B

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2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

平方1100元；三类人防重点城
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重点

乡镇）每平方米1000元

《关于规范人防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豫防办[2009]100号）第二条第二款 
根据我省防空地下室实际造价，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由建设单位按应建防空地下
室面积缴纳。其中，6级以上（含6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为：一类人防重点
城市每平方米19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700元；三类人防重点城市和
其他城市（含县城、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元。6B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
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2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1100元；三类
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000元。为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6B级防
空地下室的缴费面积按：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为5%；二类人防重
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的4%；三类人防重点城市（含县城、重点乡镇）按地上
总建筑面积为3%收费标准执行。

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6级

以上（含
6级））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
19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

平方米1700元；三类人防重点
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重
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元

75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在建建筑物
抵押权首次

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规〔2016〕2559号）
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
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
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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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
移登记（继

承）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

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

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
构错误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77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申请增加准
驾车型

摩托车准驾车
型类驾驶证工
本费、考试费

工本费10元，科目一考试费免
费，科目二考试费60，科目三
考试费50，每次参加补考费用
为对应科目考试费用的一半。

依据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文件收费标准

大中型客货车
类驾驶证工本
费、考试费

工本费10元，科目一考试费50
元，科目二考试费300元，科
目三考试费250元，每次参加
补考，费用为对应考试科目考

试费用的一半。

小型客车类驾
驶证工本费、

考试费

工本费10元，科目一考试费50
元，科目二考试费200元，科
目三考试费150元，每次参加
补考，费用为对应考试科目考

试费用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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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资产
调拨）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

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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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首次申领居
民身份证

（需监护人
陪同）

申领 2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申领、换
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20元对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40元。

80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夫妻
财产约定）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

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
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81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在建建筑物
抵押权转移

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

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不
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 40 —



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82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异地申领居
民身份证
（补领）

丢失补领 4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申领、换
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20元对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40元。

83 安阳市殷都区林
业局

勘查、开采
矿藏项目占
用林地许可

森林植被恢复
费

（一）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
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
、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
1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

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6元；宜
林地，每平方米3元。（二）国
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第
（一）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三）城市规划区的林地，
按照第（一）、（二）款规定
征收标准2倍征收。（四）城市
规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
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
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
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
按照第（一）、（二）款规定
征收标准征收；属于经营性建
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对农村居民按规定标准建设
住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
乡村道路、学校、幼儿园、敬
老院、福利院、卫生院等社会
公益项目以及保障性安居工

程，免征森林植被恢复费。法
律、法规规定减免森林植被恢

复费的，从其规定。

《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
通知》（财税〔2015〕122号）；《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
（豫财综〔2016〕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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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地役权首次
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件；非住宅：550元/

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
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

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
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

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85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驾驶证转入
换证

驾驶证工本费 10元 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文件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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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

工勤技能岗位
人员考试报名
（按专业技术

人员申报一

级）

报名、考务、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豫计收费[2003]2303号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87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首次

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时，根据

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

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

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
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

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宅所

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更

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

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首次

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
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
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导致的
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不动产
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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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机动车临时
通行牌证核

发

机动车临时号
牌

5元/张(一副2张) 《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
文件）

89 安阳市殷都区林
业局

宗教、殡葬
设施等建设
项目占用林
地许可

森林植被恢复
费

（一）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
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
、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
1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

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6元；宜
林地，每平方米3元。（二）国
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第
（一）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三）城市规划区的林地，
按照第（一）、（二）款规定
征收标准2倍征收。（四）城市
规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
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
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
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
按照第（一）、（二）款规定
征收标准征收；属于经营性建
设项目的，按照第（一）、

（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对农村居民按规定标准建设
住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
乡村道路、学校、幼儿园、敬
老院、福利院、卫生院等社会
公益项目以及保障性安居工

程，免征森林植被恢复费。法
律、法规规定减免森林植被恢

复费的，从其规定。

《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
通知》（财税〔2015〕122号）；《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
（豫财综〔2016〕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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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宅基地使用
权及房屋等
建筑物、构
筑物所有权
转移登记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
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
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三、收费优惠减免。对下列情形，执行优惠收费标准。
（三）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91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换领机动车
登记证书

机动车登记证
书工本费

10元/证 《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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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抵押权首次
登记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件；非住宅：550元/

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

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

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
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
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93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恢复驾驶资
格登记

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和相关
知识考试费

50元/人次；补考25元/人次

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文件收费标准

驾驶证工本费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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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安阳市殷都区自
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
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
所有权转移
登记（新建
商品房买

卖，含经济
适用房）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

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一、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县级以上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
时，根据不同情形，收取不动产登记费。（一）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落实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行房屋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原有住房及其建设用地分
别办理各类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统一整合调整为不动产登记收费，即住宅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登记，收取一次登记费。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以下简称住宅）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下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

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1、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合法建设的住宅，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其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居民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购买住宅，以及互换、赠与、继承、受遗赠等情形，住

宅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3、住宅及其建设用地用途、面积、权利期限、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以及共有性质发生变

更等，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
4、当事人以住宅及其建设用地设定抵押，办理抵押权登记（包括抵押权首次登记、变更登

记、转移登记）；
5、当事人按照约定在住宅及其建设用地上设定地役权，申请办理地役权登记（包括地役权

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为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减轻登记申请人负担，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收费标准为
零。

（二）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办理下列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1、住宅以外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海域使用权；
2、无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使用权；
4、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5、地役权；
6、抵押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注销登记、预告登记和因不动产登记机构错误
导致的更正登记，不得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证书工本费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核发一本
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

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得收取登记证明工本费。

证书工本费 1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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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95
安阳市殷都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
位工勤技能
岗位人员考
试报名（按
技术能手申
报一级）

报名、考务、
评审费

报名费：10/人。 考务费：25/
科/人。评审费：高级技师130

元/人
豫计收费[2001]1612号   豫计收费[2003]2303号   豫发改收费函[2004]500号

96 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

补领机动车
登记证书

机动车登记证
书工本费

10元/证 《关于我省公安交通管理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1］1128号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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